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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山东省水利厅提出、归口并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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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取用水量核定是国家实施取水许可制度、实行计划用水管理和开展水资源论证的基础。用水定额标

准是核定取用水量的重要依据，是考核行业和用水单位水资源利用效率、评价用水单位节水水平的主要

指标之一，也是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重要手段。

本文件根据不同服务业行业的用水特点，明确其取水量范围、取水量供给范围以及取用水量的计量，

规定用水定额的计算方法，划分定额指标等级，并对定额管理做出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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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教育、卫生等服务业用水定额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本省教育、卫生等服务业用水定额指标。

本文件适用于指导本省教育、卫生等服务业用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4754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GB/T 12452 企业水平衡测试通则

GB 24789 用水单位水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GB/T 32716 用水定额编制技术导则

3 术语和定义

GB/T 32716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用水量 quantity of water intake

用水户的取水量，不包括重复用水量。

[来源：GB/T 32716—2016，3.1]

3.2

服务业用水定额 norm of water intake for service

一定时期内服务单位单个用水人员或者单个服务设施、单位服务面积、单个服务对象等单位时间用

水量的限定值。

[来源：GB/T 32716—2016，3.9]

4 计算方法

4.1 一般规定

4.1.1 取水量

取水量是指用水户从各种水源或不同蓄水、引水、调水、供水工程获取的以及用水户从市场购得的

其他水或水的产品（如蒸汽、热水），并被该用水户第一次利用的水量。其中，各种水源包括地表水（含

集蓄雨水）、地下水（含地下热水）、客水（过境水、引黄水、引江水）等。不同蓄水、引水、调水、

供水工程包括水库工程、闸坝蓄水工程、输供水工程、引调水工程及城镇供水工程。

4.1.2 取水量供给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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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水量供给范围包括与提供相关服务有直接关系的总取水量。见表1。

表 1 山东省教育、卫生等服务业取水量供给范围

用水类别 取水量供给范围 备注

幼儿园（无住宿）
包括教学楼、办公楼、食堂、体育场馆、图书

馆、景观绿化、附属设备等与办学相关的用水量
—

初等教育学校（有住宿）

包括教学楼、办公楼、食堂、宿舍、浴室、实

验室、体育场馆、图书馆、景观绿化、附属设备

等与办学相关的用水量

不包括附属的子弟学校、家属区、

宾馆、招待所、对外培训、游泳池

以及水工和化工类实验室等用水量

和外供水量

初等教育学校（无住宿）

包括教学楼、办公楼、食堂、实验室、体育场

馆、图书馆、景观绿化、附属设备等与办学相关

的用水量

中等教育学校（有住宿）
包括教学楼、办公楼、食堂、宿舍、浴室、实

验室、体育场馆、图书馆、景观绿化、附属设备

等与办学相关的用水量

高等院校

特殊教育学校

职业技能培训学校

三级医院
包括住院部、医技部、教学科研、后勤、行政

管理等用水量

不包括洗衣、制药、试验用水量

及家属区、宿舍、幼儿园、招待所

等用水量和外供水量

二级医院

一级医院

图书馆、档案馆 包括办公、观众/读者、场地清洁卫生、空调

补水、洗手间、景观绿化等与科技文化场馆服务

相关的用水量

不包括长期开设室外项目，科技

文化场馆内其他餐饮、娱乐等用水

量和外供水量

博物馆

纪念馆

机关
包括办公楼、食堂、浴室、锅炉、空调、集体

宿舍和绿化等与机关服务相关的用水量

不包括对外服务的政务大厅、附

属的宾馆、招待所、学校等用水量

和外供水量

4.1.3 各种水量的计量

取水量、外购水量以服务业的一级或二级计量表计量为准。

4.2 教育、卫生等服务业单位用水量计算方法

4.2.1 教育业单位用水量

4.2.1.1 标准人数

学校各类人员按照不同用水行为特征折算成的标准类型用水人数，高等院校标准人数按式（1）计

算：

�� = ��1 + ��2 + 0.5 × ��3
············································ (1)

式中：

Nu ——高等院校标准人数，单位为人；

Nu1——全日制统招生人数，单位为人；

Nu2——留学生人数，单位为人；

Nu3——教职工人数（在编在岗教职工和工作时间超过半年的非在编人员），单位为人。



DB37/T 4452—2021

3

中等教育学校、初等教育学校及幼儿园标准人数按式（2）计算：

�� = ��1 + 2 × ��2 + ��3
·············································· (2)

式中：

Ns ——中等教育学校、初等教育学校及幼儿园标准人数，单位为人；

Ns1——非住宿生人数，单位为人；

Ns2——住宿生人数，单位为人；

Ns3——教职工人数（在编在岗教职工和工作时间超过半年的非在编人员），单位为人。

4.2.1.2 单位标准人数用水量

单位时间内，按学校标准人数核算的人均用水量，高等院校按式（3）计算，中等教育学校、初等

教育学校、幼儿园按式（4）计算：

�� = ��
��
·························································(1)

�� = ��
��
·························································(2)

式中：

Vu——高等院校标准人数年均取水量，单位为立方米每人年（m3/人·a）；

Vs——中等教育学校、初等教育学校、学前教育标准人数年均取水量，单位为立方米每人年

（m3/人·a）；

Wu——学校年用水量，单位为m3/a；

Nu——高等院校标准人数，单位为人；

Ns——中等教育学校、初等教育学校、学前教育标准人数，单位为人。

4.2.2 卫生业单位用水量

单位时间内，三级、二级、一级综合医院住院部的单位开放床日用水量按式（5）计算：

�� = ��

�=1
365 ���

× 103·················································· (1)

式中：

VZ——三级、二级、一级综合医院住院部单位开放床日用水量，单位为L/（床·日）；

WZ——三级、二级、一级综合医院住院部年用水总量（包括住院部、医技部、教学科研、后勤、行

   政管理等用水量，不包括洗衣、制药、试验用水量和家属区、宿舍、幼儿园、招待所等用水

   量和外供水量），单位为m3/a；

Ni——三级、二级、一级综合医院第�日的实际开放床日数，单位为床·日。

4.2.3 文化艺术业单位用水量

单位时间内，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纪念馆的单位建筑面积年取水量按式（6）计算：

��� = ��

�c
× 1000···················································(1)

式中：

Vui——单位建筑面积取水量，单位为立方米每平方米年（m3/m2·a）；

Vj ——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纪念馆日取水量，单位为立方米每年（m3/a）；

NC ——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纪念馆建筑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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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机关单位用水量

单位时间内，人均机关取水量按式（7）计算：

��� = ��
��
·························································(1)

式中：

Vuc——人均机关取水量，单位为立方米每人年（m3/人·a）；

Vk ——年机关取水量，单位为立方米每年（m3/a）；

Np ——机关人数，单位为人。

5 用水定额

用水定额按照行业编制，行业划分按GB/T 4754执行。山东省教育、卫生等服务业用水定额见表2。

表 2 山东省教育、卫生等服务业用水定额

行业代码
用水类别 定额单位

用水定额
备注

大类 中类 类别名称 先进值 通用值

P83 教育

P831 学前教育 幼儿园 m
3
/（人·a） 10.3 13.9 无住宿

P832 初等教育 初等教育学校
m
3
/（人·a） 8 11 有住宿

m
3
/（人·a） 6.8 10.8 无住宿

P833 中等教育 中等教育学校 m
3
/（人·a） 8 14 有住宿

P834 高等教育 高等院校 m
3
/（人·a） 33 50

P835 特殊教育 特殊教育学校 m
3
/（人·a） 15 32.3

P839
技能培训、教育辅助及

其他教育
职业技能培训学校 m

3
/（人·a） 8 13

Q84 卫生

Q841 医院

三级医院 L/（床·d） 440 804

二级医院 L/（床·d） 340 540

一级医院 L/（床·d） 296 435

R88 文化艺术业

R883 图书馆与档案馆 图书馆、档案馆 m
3
/（m

2
·a） 1.3 1.8

R885 博物馆 博物馆 m
3
/（m

2
·a） 1.5 1.8

R886 烈士陵园、纪念馆 纪念馆 m
3
/（m

2
·a） 0.62 1.26

S91～S96、

T97

中国共产党机关、国家

机构等
机关 m

3
/（人·a） 10 25

注1：先进值用于新建（改建、扩建）用水单位的水资源管理和节水评价等。

注2：通用值用于现有用水单位的日常用水管理和节水管理。

6 定额使用说明

6.1 服务业用水单位用水计量器具配置和管理应符合 GB 24789 的要求。

6.2 用水定额管理中，水平衡测试应符合 GB/T 12452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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